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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秦泽文、朱桐辉；摄影：李海波等）9月28日，南开大学法学院“辩护与证据讲坛”第一期在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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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八里台校区东方艺术大楼成功举办。此次讲坛由南开大学法学院主办，北大天津校友会法律分会、天津

市法学会诉讼法分会协办。

天津大学法学院于阳，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于增尊，南开大学法学院王鹏、刘鹏飞、隗佳，天津高院的法

官，天津市第一、二分检、南开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天津凡佑律师事务所主任李雪辉、张烜墚，天津其他律师事务

所的主任与律师，杭州靖霖律师事务所、北京靖霖律师事务所、武汉靖霖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与律师，南开大学法学

院与天津大学法学院的学生等来自天津、北京、浙江、山东、湖北的近200位法律人参加了本次讲坛。

本次讲坛由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北大天津校友会法律分会会长李海波律师主持。南开大学法学

院副教授、天津市法学会诉讼法学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大天津校友会法律分会副会长朱桐辉在正式开始前宣读

了东方艺术大楼逸夫厅的使用注意事项并说明了这一系列讲坛的举办宗旨。讲坛正式开始后，李海波律师介绍了主

讲嘉宾和共话人。

当天的讲坛，两位主讲人与众多法律人主要围绕“新刑诉法修改后监察与检察的程序衔接”“有效辩护之

‘五化’服务”两个主题展开互动。

主题一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编译部副主任、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董坤研究员主讲。

董副主任以监察与检察机关管辖上的衔接、监察调查与检察审查起诉的程序衔接为切入和主要内容，深入浅出地讲

解了刑诉法修改后监察与检察的程序衔接与证据衔接的意义、内容及具体把握要点，并指出了刑诉法修改后仍存在

的一些问题。董研究员对相关条文举重若轻、庖丁解牛似的讲解，令现场听众获益匪浅。

主题一的共话人为南开大学法学院硕士生导师高通副教授。高通老师从法教义学的角度对董研究员的主题演

讲进行了共话，并提出了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两法的问题与完善。在互动环节，在李海波律师与朱桐辉老师的主持

下，众多法律人们的提问与主讲人的现场回答，也是精彩纷呈。

主题二由靖霖律师事务所主任、华东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徐宗新主讲。徐主任从有效辩护的价值与功能入手，

结合自己多年的辩护所得与用心总结，提出了要用“标准化”“精细化”“利益最大化”“服务过程的完美化”

“可视化”来提高刑事辩护的效果，并结合丰富的实践案例进行了娓娓道来的讲解和评析。内容细致而干货满满。

主题二的共话人朱桐辉副教授则用风趣幽默的方式提议，可考虑将“五化”压缩成“四化”，或增加“团队

化”“合法化”等形成“六化”或“七化”。

在主题二的互动环节，到场的律师朋友们更是抛出了自己困惑已久的问题并进行了数轮互动，让论坛的互动

性达到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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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坛的最后，主办方还提供了检察官与徐主任面对面现场即时交流的小彩蛋，现场听众纷纷为检察官的真

诚和徐主任的精彩回答数次热烈鼓掌，更加认识到各界法律人间平等相待、理性沟通的重要性。讲坛在一片欢声笑

语中结束，留下的是沉甸甸的收获和令人难忘的思维火花。

南开大学法学院 天津市海河教育园区同砚路38号 联系我们

友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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